
杭州注册公司代理记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产品名称 杭州注册公司代理记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件

规格参数 好又快企服:GOOD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一、不可以进行研发加计扣除的内容：

根据财税〔2015〕119号，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联合发布的《
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

一、研发活动及研发费用归集范围。

（二）下列活动不适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1.企业产品（服务）的常规性升级。

2.对某项科研成果的直接应用，如直接采用公开的新工艺、材料、装置、产品、服务或知识等。

3.企业在商品化后为顾客提供的技术支持活动。

4.对现存产品、服务、技术、材料或工艺流程进行的重复或简单改变。

5.市场调查研究、效率调查或管理研究。

6.作为工业（服务）流程环节或常规的质量控制、测试分析、维修维护。

7.社会科学、艺术或人文学方面的研究。

四、不适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行业

1.烟草制造业。

2.住宿和餐饮业。



3.批发和零售业。

4.房地产业。

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娱乐业。

7.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行业。

上述行业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4754-2011）》为准，并随之更新。

除上述所列内容外，加计扣除与高新技术企业也无关，即企业在实际工作中，如果产生研发支出即可享
受加计扣除的优惠政策。

二、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的区别

税法上没有关于这个部分的描述，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解释如下：

第七条 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应当区分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

研究是指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调查。

开发是指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
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等。

第八条 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的支出，应当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第九条 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确认为无形资产:

(一)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二)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三)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
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应当证明其有用性;

(四)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
资产;

(五)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三、研发费用结束时点

1、形成无形资产的研发支出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0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
告》

七、其他事项



（三）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形成无形资产的，其资本化的时点与会计处理保持一致
。

2、未形成无形资产的研发支出

这部分内容税法上没有明确的说明，笔者认为有两种情况：（1）、企业宣告研发失败的时点，就是研发
费用终止确认的时点。失败需要文字版说明报告，并经企业内部管理者签字确认，财务部留存说明原件
或复印件以备查。

（2）、研发后形成产品对外销售的时点，就是研发费用终止确认的时点。对外销售以签订销售合同，取
得客户汇款，或为客户开具发票为依据。

上述内容仅供参考，如有错误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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